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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4〕4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071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王立夏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设立上海市调解行业协会，推动调解工作高质量

发展的代表建议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召开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建议内容，充分听取市商务委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

局、市民政局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答复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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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全面深化，行业协会在服务行业发展、规

范行业秩序和推进行业建设等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愈发重要，调解

行业亦然。近年来，本市司法行政部门高度重视调解行业协会建设

工作，指导市、区两级人民调解协会加强组织自身建设、健全行业

治理结构、拓展服务活动领域，先后制定发布了《上海市调解规则》

《上海市人民调解员行为规范》《关于建立调解员与调解组织名册的

通知》《上海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操作指引》《人民调解员调解

医患纠纷操作指引（试行）》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赔（补）偿参照标

准（试行）》《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卷宗立卷归档暂行规定》《人民调

解文书档案管理暂行规定》等文件，筹备举办调解员技能大赛，积

极创建“鉴定+调解”“公证+调解”等调解服务品牌，宣传扩大调解

影响力，为推动调解行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2019 年、2020 年，我局会同市民政局先后出台了《关于促进本

市调解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规范本市调解组织发展的规定》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调解类社会组织设立审查工作的意见》，鼓

励、引导并规范社会力量参与调解行业建设，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

民办非企业单位类调解组织迅速兴起。根据民政部门统计，截至去

年底，市、区两级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名称中带有“调解”字样的

社会组织 147 家，其中调解类社会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130

家。该类调解组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或行业背景，逐步成为金融消

费、知识产权、劳动争议等行专领域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力量。

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，社会类调解组织在调解收费、组织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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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、运营方式等方面显著区别于人民调解组织，人民调解协会的职

能范围无法覆盖整个调解行业。为此，我局正在积极推动筹建上海

商事调解协会，着重加强对市场化运行的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的服

务、管理和监督。

一是推动成立本市商事调解行业协会。结合本市正在研究出台

的浦东新区法规商事调解立法、促进上海商事调解发展的若干措施

等，拟将“成立上海商事调解协会”作为其中的具体条款与措施，

为调解协会的顺利成立提供明确的法律政策依据。目前，我们正在

开展成立协会的相关筹备工作。

二是完善行业治理结构，加强调解规范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建

设。加快构建商事调解协会与人民调解协会并轨运行、互为补充的

行业治理工作格局。研究制定本市商事调解示范规则、商事调解员

行为示范守则，指导行业协会建立健全行业信用体系，建立违规失

信行业惩戒机制。研究制定商事调解服务收费指导意见，引导市场

化调解组织规范有序发展。指导商事调解协会组建商事调解员资历

评审委员会，开展商事调解员能力水平认证，促进调解员专业能力

水平提升。

三是发挥行业协会职能优势，扩大调解品牌影响力。我局正在

会同市商务委、市国资委、市工商联等发起组建上海商事调解发展

联盟，实施商事调解“和”计划，推动全社会树立“调解优先”理

念。我们将指导调解行业协会深度参与联盟建设，加强与其他行业

协会的沟通交流，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调解的宣传推广，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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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对外与对内的合作交流学习平台，全面打响上海调解服务品牌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再次提出

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4 年 5 月 11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1 日印发


